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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以來，江西西北地區的部分州縣盛行一

種賦稅徵收的方式　　義圖制。這種賦稅徵收方

式主要特徵，乃是以一圖為經征單位，圖內各甲

共立約條，由甲正、圖長負責各甲和全圖稅銀的

催征1。在近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中，龔

汝富利用案卷中的有關資料，對清代江西義圖制

的圖議、圖約作了介紹，重現了清代這一賦稅徵

收制度的推行及其運作的歷史情景。此外，龔文

還利用政府檔案，對民國時期義圖制在江西部分

縣的推行情況作了略述。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社

會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隨著鄉紳階層退出地方

舞臺以及國家對地方社會控制的加強，義圖制日

趨解體，並最終成為一種美好歷史記憶。2

　　民國時期，江西各地政府為之所以成為義圖

制的創導者，應與義圖制在地方社會遭到破壞密

不可分。但是，從前引龔文中不難發現，其用以

說明和分析民國時期義圖制的材料，均是1930年

代後的政府檔案。因此，嚴格說來，我們在龔

文所看到的只是民國中後期義圖制的歷史。至於

1930年代以前義圖制的情況，則由於資料的闕失

而無從獲悉。那麼，在民國初期，是否真如龔文

所看到的那樣，隨著國家力量深入到基層社會，

以及鄉紳階層退出地方事務，義圖制這種傳統的

賦稅催征方式日趨解體，並最終退出歷史舞臺了

呢？最近，筆者在江西省博物館獲睹了一份刊刻

於民國七年的上高縣《白土上團急公會砧基》

（下稱《砧基》），為我們考察這一時期義圖制

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個案。

　　《砧基》一書刊印於民國七年冬，由序言、

正文和跋三部分組成。從《砧基》的序、跋兩部

分內容看，「急公會」的出現，與義圖制的衰敗

有著直接的聯繫。如該會發起人之一吳拜昌就

感歎，義圖制度曾使「追呼之聲不及戶者數十

年」，而自民國以來，「無何老成凋謝，圖議會

項化為烏有」。而另一發起人吳謨烈亦稱，「至

辛亥建國以來，圖會敗，圖議亦因而亡；圖議

亡，斯糧戶受累者多。舉一團之父老子弟，傷前

賢之不再，冀後俊之復興，殆有年矣」！「急公

會」得以出現的另一因素，是書吏的敲詐勒索。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關於華北的研究表明，

民國改元後，國家為增加財政收入，加強政權建

設，力圖將搜集和轉達田賦資訊的舊有機制正規

化。但此時國家尚無力重建一套新的稅收體系，

只好依賴書吏來達到徵收田賦的目的。書吏對地

方社會的盤剝，不僅加重了糧戶的負擔，也使國

家的財政收入受到損害。3 同樣，在民國初期的上

高縣，書手也是賦稅徵收系統的仲介者，他們憑

藉特殊的角色上下欺隱，從中漁利。時任上高知

事的吳貞德顯然意識到這一點，他在爲《砧基》

所作的序言中稱，剔除田賦徵收的弊端、蘇解民

困，一直都是自己欲為之事，因此希望「急公

會」的建立，能夠達到「不使彼剝蝕浸潤、箕斂

把持者得有以藉口」的效果。

　　「急公會」之所以冠以「急公」二字，用該

會創辦者的話說，「起立是會，原為急公奉上，

故以急公為名」。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急公

會」實際上是一種催征田糧的組織，其催征物件

當包括白土上團一、二圖共二十甲中的所有糧

戶。在「急公會」制定的十六條規則中，對每年

上、下忙徵收的期限、以及逾期納銀的處罰均作

了明確規定。它要求糧戶必須於「陰曆五月二十

以前上忙完半，十月三十以前漕折完清，十二月

初十以前下忙清完」，「每年丁漕有逾初限不完

者，除官廳加價外，每兩銀罰英洋貳角，每石官

米罰英洋三角正」。如糧戶一次交納，則「免收

票錢二十文；分作兩次完納者，收票錢廿文；

民國時期江西的「義圖制」

　　上高縣《白土上團急公會砧基》
李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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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次完納者，累次加收票錢」。此外，「急

公會」要求各花戶公同訂立圖約，對願意接受上

述規則的約束作出書面承諾，以防止在實際催征

過程中出現花戶拖欠稅糧的現象，保證漕銀的催

征能夠順利完成。在這個意義上講，「急公會」

與義圖制在性質上並無差別，兩者都是以圖議

（規則）、圖約作為實施的主要內容，並「通過

團體力量來抑制逃避拖欠稅銀事件的發生」4。

　　作為一種地方社會內生的賦稅催征組織，

「急公會」與地方宗族組織有著密切聯繫。無論

是從該會發起者，還是從圖約的訂立者看，吳姓

宗族都構成了該組織的主體部分。例如，四名發

起人均為吳姓，在十名贊成人員中，則有九名為

吳姓。更有意思的是，在公同訂立的圖約中我們

看到，一圖除了吳姓外，還有林姓、淩姓、張

姓；二圖除吳姓外，則有盧姓、熊姓、顏姓，但

在代表二圖共二十甲署名的二十人中，有十九人

為吳姓，且這十九名吳姓無一例外地擁有收存圖

約的權利；從該會制定的通知單中，我們還發

現，整個白土上團花戶漕銀的催收，都是在吳氏

宗祠進行的。換言之，吳氏宗祠很有可能就是白

土上團漕糧徵收的管理機構，而吳氏族人則是機

構的管理者。吳氏宗族與其他姓氏之間，應是

「總戶」與「子戶」或「甲戶」與「花戶」的關

係。

　　「急公會」與地方宗族的密切結合，充分表

明該會並不是一種全新的賦稅徵收組織或方式，

而是始於明代中後期的「糧戶歸宗」這一歷史現

象長期演變的結果。5 如果說，「義圖制」是「糧

戶歸宗」在清代上高縣的具體體現，那麼，「急

公會」則是其在民國時期上高縣的現實反映。因

此，無論是義圖制，還是「急公會」，它們的存

在都必須以宗族組織為依託。宗族組織在為「義

圖制」、「急公會」提供載體時，這兩種催征方

式又反過來有助於地方宗族加強族內的認同。如

吳希禹在其所作的序言中就稱，義圖制的破壞，

不僅影響到本團漕糧的按時徵收，且使原本同屬

一宗的一圖、二圖之間有了明確的界限，「使無

有繼述於後者起而杜其弊。恐將來我族一脈相

傳，有不知敦厚世系、一公之誼者也」。因此，

他強調，「急公會」的出現，除重現「上無追比

之煩，下無差索之苦」的美好情景外，還有助於

本族消除畛域之虞，「誠一舉而三善備矣」。

　　如上所述，「急公會」的出現，實際上乃是

吳氏宗族利益的反映。通過組織該會，吳氏宗族

既讓其他姓氏的花戶作出了按時納糧的承諾，又

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內部整合。同時，作為地方

社會的利益代言人，「急公會」這一共同體也希

望借助國家制度，明晰其對政府的義務範圍。在

呈給地方政府的「剔除浮糧稟」中，「急公會」

提出，對於團內逃亡故絕之戶的糧額，應由自己

仿照政府頒發的義圖第十四條辦法，「協同圖甲

各長挨戶清查，有逃亡故絕戶糧，刻即登記」，

「准予照單剔除各圖浮糧，另記各圖糧冊之後，

免其賠完，無庸義圖擔負完全之責」。由於資料

的缺乏，我們無法獲悉該會採取的策略是否取得

實效。但是，從當時上高縣知事的批文來看，它

們至少應是得到了政府認可。知事吳崇德不僅諭

令戶書立刻前往清查，且允許該團糧額暫時照該

會所提供的數額徵收。此外，或許是為了避免日

後受到書手勒索、政府增加漕糧之事發生，該會

還將白土上團一二圖應納漕糧數、其他各團的糧

額以及整個上高縣的糧額一一列出，作為附錄收

入到《砧基》中。以上種種策略，無疑增加了

「急公會」這一賦役共同體與官方對話的籌碼。

　　《砧基》的內容表明，從清代至民國時期，

義圖制這種團體經征方式，在地方社會經濟生活

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義圖制的歷史，

不僅反映出區域社會經濟的變遷，還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考察傳統因素與現代社會相互關係的視

角。首先，無論是從它的宗旨與功能，還是其從

與地方宗族之間的關係來看，「急公會」這種賦

役共同體都與清代的義圖制有著諸多相似。在某

種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急公會」其實就

是義圖制在民國時期的延續，兩者之間的差別僅

在於名稱不同而已。它們的運作和維持，均依賴

於地方社會內部的力量，即某些地方精英的道德

威信和「會約」，並與宗族組織結合在一起。6

由於義圖制度具有這種內生性，因而當民國時期

江西各地政府試圖自上而下推行義圖制時，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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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也就可想而知了。換言之，與清代的義圖制相

比，民國時期政府推行的義圖制，其在實施主

體、運行方式等方面均有了明顯的差異。因此，

對於民國時期義圖制的考察和評價，必須置於區

域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脈絡的背景下，否則就會

顯得片面和偏頗；其次，我們也看到，正是在一

批地方精英的努力下，義圖制不僅得到了復興，

而且還借助國家制度得到更新與強化。因此，在

近代社會轉型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既

要看到現代政權對於地方傳統的破壞力，也要看

到其為地方傳統的延續與更新帶來的制度空間。

而要做到這一點，除期待更多資料的發掘外，還

有賴於我們將研究的視角投向地方社會，並將區

域社會歷史的發展放置於國家制度變遷的過程

中。

*作者為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及江西師範大學歷

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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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白土上急公會序

吾人揮汗血胼手胝足終歲勤勞以其所獲納於府庫夫何為哉無亦曰義務所在之所不容緩也夫吾人曰

受法律之屏蔽秩序也生命也資產也悉賴以保障苟國有大故即執干戈毀室家以赴國家之急難庸詎非

吾人之義務所在納稅特其一端而已紀元前獨夫民賊竊據魁柄攘奪相尋盡囊括而視為私財予取予求

錙銖而較之泥沙而委之以求逞一人之欲曾不少吝惜且煌煌然詔於眾曰此天庾之正供也於虖異矣吏

人憑藉權勢敲比剝蝕從而為之聚歛復浸潤而漁利焉里胥豪滑丐其餘瀝淩轢愚懦亦煌煌然詔於眾曰

此天庾之正供也於虖異矣暮夜追呼荊棘逃竄所謂樂歳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者不亦大可哀乎辛亥

建國秕政仍承雖有改良之動議卒以姦倿箕歛豪右把持或行之而未善且重為吾人累計吏較量出入不

求拓殖亦唯以取盈為務二猶不足如何其徹第能使剝蝕浸潤箕歛把持之重累吾人者廓而清之其困亦

或稍蘇歟予以丙辰來敖敖之賦有總戶有花戶致不劃一詭寄飛瀛其窟宅於剝蝕浸潤箕歛把持者深矣

余又絀於理財知其弊而疚於心日謀有以廓而清之者邑人士羣 予議白土吳鐸吾拜昌吳謨烈且先於

其鄉援義啚規則組一急公會而為之倡公者私之對也彼剝蝕浸潤箕歛把持者亦曷嘗不假托於公而徇

其私三子者本義務所在之心以求蘇其困而輕其累者予固知其不為剝蝕浸潤箕歛把持之所為也然尤

冀其顧名思義身體而力行之俾所謂蘇其困而輕其累者皆見諸真實不使彼剝蝕浸潤箕劍把持者得有

以藉口三子者其勉夫會成適予將受代爰為紀其厓畧

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季秋月　日知事崇德吳貞若題贈原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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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公會序

天下事創始難而終而成之尤不易而其要總在乎人即如吾白上上團啚議其明徵也憶自前輩諸君子起

立啚議歷年漕餉依限完納清則官賞欠則私罰自是以來踴躍輸將毫無蒂欠追呼之聲不及戶者數十年

甚盛事也即至今日碑載道莫不感其恩而誦其德無何老成凋謝圖議會項化為烏有非特餉漕有拖欠之

俗且我族漸有一二圖界綫習氣使無有繼述於後者起而杜其弊恐將來我族一脉相傳有不知敦厚世系

一公之誼者也幸有作儒猷遠滋甫君等仰體先人成績其難其慎興辦義圖善舉斟酌商議額定條規圖約

呈請

吳知事先生核正荷蒙批准在案合團花戶銀米委任總管吳鐸選舉正直廉明者先期設局滾催遵限赴櫃

完納是役也意在維持國課兼能保全族誼即我團異姓諸君互相贊成一倡百和如響斯應得渙而萃之義

焉非創見也繼前志也且時與勢不如此則不得也然非我團之人心急公曷克臻此夫義啚復興將見上無

追比之煩下無差索之苦我族可除畛域之虞誠一舉而三善備矣合團僉樂其事之克成而思善其後擬將

公議章程附之剞劂用埀久遠因述其顛末弁其首以誌其盛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必有繼起者共

體此意矢公矢慎保全義啚後先輝映合團之眾永作共和世代之良民是則區區厚望之意也夫

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季秋月上浣日希禹拜昌　　　　謹譔

　　規則十六條

一起立是會取名急公會原為急公奉上故以急公為名

一經管總紳由合團公推正紳一人為總管其餘任事諸人均由總管擇選總以殷實忠厚兼能書算為合格

毋得自行霸管

一管理人務須親自赴局充當一切事務不準債人傍貸即有要事不暇亦須公同兼任

一每年丁漕有逾初限不完者除官廳加價外每兩銀罰英洋貮角每石官米罰英洋叁角正

一局用按啚甲銀米數目每両每石收錢捌拾文正

一局用錢數有餘總以生息制業為貴不准無憑借代空存閒畱以杜扯騙日後如有開支除作育人材及團

內公益事宜外其餘不得濫支分文

一粮有收除會無脚分現管粮者日後不得藉以出錢若干分轉個文絶買賣杜弊竇也

一經手人如有意貪圖個文一經查實即時革斥併照所貪錢數加倍責罰

一完銀米期限陰歷五月二十以前上忙完半十月三十以前漕折完清十二月初十以前下忙清完

一起局征收銀米上忙陰歷五月十二日起局至十六日散局漕折十月二十二起局至二十六散局下忙

十二月初二起局至初六散局違期不收

一各戶完納銀米只給催單為憑其各戶執照串票概歸管理保存免違失也

一每戶歸總完納者免收票錢二十文分作両次完納者收票錢廿文三四次完納者累次加收票錢

一值年經催臨徵收銀米時每圖一人來局服役

一啚約刋刷廿一份每甲首各領一份餘一份存本會

一每年十二月完艮後將一年經手賬項盤結清楚倘有移挪虧歉情弊自行如數補清否則如同有意貪啚

加倍責罰

一急公會袩基刋刷廿一部凡管粮二石以上之甲給一部完米十石以上之戶給一部餘四部存本會

白土上急公會目錄

序文　　　　　　　　　規則　　　　　　　　　辦義圖禀

印給圖約禀　　　　　　剔除浮粮禀　　　　　　諭飭戶書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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啚約　　　　　　　　　起局人數火食附　　　　收存啚約芳名

銀則　　　　　　　　　米則　　　　　　　　　銀米價值期限

上下忙通知單式　　　　上下忙遞清單禀　　　　漕折通知單式

漕折遞清單禀　　　　　合團現在粮額　　　　　附錄上高縣額徵

附錄上高縣糧額　　　　附錄六團局粮額　　　　跋

義圖發起人員

吳拜昌希禹　　吳　鐸作儒　　吳謨烈猷遠　　吳樹德滋甫

贊成人員

吳鳴玉雙球　　吳家玉崑山　　吳澗松晚知　　吳宗興

吳　丙位南　　吳　恪勉卿　　吳國安世雍　　林茂崑玉森

吳福梅開　　　吳堪六

舊歷三月十九日呈禀

為遵設義啚繕呈條規懇求核準立案事竊維丁漕乃國家之重典急公實小民之職分生等一區白土上團

共貮啚廿甲各戶餉漕昔年尚依限完納近年每多觀望拖欠甚而欠至次年不完以致差役追擾其戶受累

生等不忍坐視爰依合團各甲戶之請仿照義圖辦法情愿每年銀米均依官限完清如有拖延先由本團議

罰據實指名清追庻上無追呼之煩下無索擾之苦為此粗拠條規禀叩　　仁廉懇賜核正准予立案實為

德便上禀

吳知事批　據禀一區白土上二圖錢漕近年頗多延欠致使總戶受累自當設法維持以重國課既經該紳

等公司商議爰訂條規設立義圖以憑飭令各粮戶錢漕按年依限清完事屬可行準如禀立案條規一帋附

此批

陽歷九月四日請印啚約禀

為擬呈啚約懇賜印給以垂久遠事竊維行政以法律為本小民以私約為據生等合兩啚廿甲銀兩漕折具

有限期蒙准在卷目前雖共遵守日後恐有敗類為此會集各甲同立圖約禀叩　仁廉給賜印信以垂久遠

實為德便上禀

縣知事批　禀悉繕具啚約貮紙准予蓋印發給嗣後務須依限完納錢漕不得稍有違延切切此批

陽歷九月四日剔除浮粮禀

為遵辦義啚蒙准立案再叩免賠無着浮粮事竊維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輸將恐後下民之分然有

着戶粮當無蒂次無着戶粮甚難賠納生等一區白土上團共貮啚廿甲內有久經逃絶者業失戶畱無人頂

承共甲受累生等不堪其憂爰仿頒發義啚第十四條辦法協同圖甲各長挨戶清查查有逃亡故絶戶糧刻

即登記為此粘呈清單禀叩　仁廉懇恩核辦準予照單剔除各啚浮粮另記各圖粮冊之後免其賠完無庸

義啚擔負完全之責實為德便上禀

　　　　粘呈白土上團一二啚無着戶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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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歷九月五日批

縣知事批　查閱粘呈清單內開一區白上上團二啚廿甲內各粮戶業經該紳等協同圖甲各長清查係已

久經逃絶業失戶存姑准暫行照辦是否屬實候諭飭戶書調齊各啚粮冊查明再行核奪仰即照粘單姑附

此批

諭飭戶書單

上高縣知事吳　為諭飭戶書調齊各啚粮冊查明核奪事據吳鐸等禀稱一區白上上團共二啚二十甲內

有各粮戶係已久經逃絶者業失戶存無人頂承恐受賠累現經伊等協同啚甲各長清查開呈清單禀懇剔

除等情到縣據此除批示外合行諭飭為此諭仰該戶書等立將各圖粮冊調齊澈底清查呈候核明察奪毋

稍違延至該白土上團一二啚錢粮準暫照所議辦理并即知照切切此諭

　　　　　　　鄭文輝

　　　　　　　鄭席珍

　　　　　　　鄭承義

　　　　　　　王覲光

民國七年九月十六　　　　　日

立義啚約一啚吳姓林姓凌姓張姓二圖吳姓盧姓熊姓顏姓人等同立啚約一樣二十紙竊惟貢賦乃歷代

之重典急公實下民之分誼理應輸將恐後以副憲政愛民之至意本團各戶餉漕昔年尚依限完納近來每

多觀望拖延甚而欠至次年不完以致值年地搃受累不堪夫粮戶既有田土自當早完國賦雖善拖延終須

完納何故而甘為頑梗之戶今合白土上團兩圖二十甲公議情愿其立啚約各自花甲每年啚內銀米上忙

陰歷五月二十日以前完納一半漕折陰歷十月三十以前清完下忙十二月初十日以前掃戶完清無得拖

延庻上無追呼之煩下無索擾之苦咸為國家良民比戶皆稱誠實公私両便嗣後和有故為不遵聞公究治

為此立約二十紙各甲收執一紙為憑永遠存照

　　　　　　　　四甲上林　　九甲吳驕生

　　　　　　　　二甲吳宗興　七甲吳細末

合立啚約人一啚　一甲吳勉卿　六甲吳春桂

　　　　　　　　三甲吳正才　八甲吳堪六

　　　　　　　　五甲吳神保　十甲雙球

　　　　　　　　四甲吳成章　九甲吳美才

　　　　　　　　二甲吳福林　七甲吳團梓

　　　　　二啚　一甲吳順寶　六甲吳雙繼

　　　　　　　　三甲顏紹淵　八甲吳秋發

　　　　　　　　五甲吳逢春　十甲盧鳯章

　　　　　　　一紙存一圖吳作儒處

　　　　　　　一紙存二啚吳猷遠處

民國七年舊歷五月　　　日立

起局人數火食附

監察一人（指揮局內所任事宜）照冊及給催單一人司算一人復算一人啟厫口一人收錢一人　數錢

官印啚約二紙

右諭仰戶書 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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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則

一六五零五

二一三零一

三一九五一五

四二六零二

五三二五二

六三九零三

七四五五三五

八五二零四

九五八五四五

二人　司櫃一人服役二人以上諸人火食額定每日每人貮百文不準過多往縣上櫃二人每日每人火食

額定叁百文夫馬火食在外

收存啚約芳名

　　一啚芳名

一甲吳勉卿　　二甲吳宗興　　三甲吳正才　　四甲吳上林

五甲吳梅開　　六甲吳春桂　　七甲吳細末　　八甲吳堪六

九甲吳驕生　　十甲吳雙球

　　二圖芳名

一甲吳順保　　二甲吳福林　　三甲顏孝淵　　四甲吳成章

五甲吳逢春　　六甲吳雙繼　　七甲吳團梓　　八甲吳秋發

九甲吳美才　　十甲盧鳯章

銀則　

一九五一七二三

二一九零三四六

三二八五五一六九 

四三八零六八九二

五四七五八六一五

六五七一零三三八

七六六六二零六一

八七六一三七八四

九八五六五五零七

米價值及期限

徵收地丁自陽歷四月一日開征起至次年二月底止為初限照定價征收每兩征正稅洋貮元貮角帶征附

加稅三角手數料七分共洋貮元五角七分遲至三四兩月內完納者為二限每両征收加價洋貮角共洋二

元七角七分五月一日以後完納者為三限每両又加洋二角共洋二元九角七分

米折自陽歷十月十六號開征起至十二月十日止為初限每石折征洋二元九角帶征附加稅五角手數料

六分共洋三元四角六分如遲至十二月十一號至次年一月十一日止為二限每石加價洋三角共洋三元

七角六分又次年一月十二日以後為三限每石又征收加價洋三角共洋四元零六分所征洋元按照牌價

為規定

　　上下忙通知單式

　　通知

白土上團花戶列列現在我團管理經催業於本月某日起至某日止齊集吳氏宗祠催收上下忙銀兩各花

戶務須照依上下忙完半全議約趕緊完清下卯幸勿違悞敗議致禀官追私罰預白

　　上下忙遞清單式（如有拖欠之戶則當照樣遞進倘無欠戶則當摘除字句）

為禀明事緣民團共二圖上下忙半銀全銀俱經民等向各花戶趕緊催征遵於某日卯期赴櫃繳完給發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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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仍懇飭房註冊以免錯悞併懇賞給花紅以勵急公所有某啚某甲某戶正銀某兩應完半銀某多屢不催

完理合禀明可否飭差催完以重國課而保義圖伏乞法裁上禀

　　漕折通知單式

　　通知

合團粮額

白土上團花戶列列現在開倉征收本年漕折我團管首經催業於本月某日起至某日止齊集吳氏宗祠催

收合團花戶漕折遵期赴祠完納不得違悞敗議致禀官追私罰預白

漕折遞清單式

為禀明事緣民團共貮啚本年徵收漕折額數俱經民等向各花戶趕緊催征業於某月某日具限日期親赴

完納漕無粟粒掛欠懇照賞給花紅以勵急公併懇飭房汪冊給發執照以杜錯訛實為德上便禀

合團粮額

白土上團粮額叁百肆拾石四斗玖升陸合玖勺四操三撮乙圭四米五立三粟內一啚二百二十四石九斗

四升三合九勺二操二撮五圭八米四立一粟內二啚一百一十五石五斗五升三合二操五圭六米一立二

粟

附錄上高縣額征

漕兵米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六石九斗八升五合九勺（省冊）

地丁銀一萬六千四十五兩零（省冊）

附錄上高縣粮額（以後進出不拘）

一區　五千七百三十六石四斗一升一合六勺

　內河北團一千二百五十石二斗八升六合二勺

　內河西團一千二百一十六石四斗五升四勺

　內仁里團五百九十九石八斗三升二合四勺

　內上六團二千六百六十九石八斗四升二合六勺

二區　三千七百一十二石一斗二升九勺

三區　四千三百六十石三斗二升九勺

　內河南團七百一十六石五斗一升二合五勺

四區　四千八百七十七石八斗三升八合三勺

　內河東團五百二十七石一斗八升一合

五區　四千三百五十二石二斗六升六合七勺

附錄六團粮額

六團　二千六百六十九石八斗四升二合六勺（以後進出不拘）

　內崇本團

　內盧姓二百三十九石七斗四升七合五勺

　內彭姓一百三十三石二斗四升二合八勺三操

　內下京陂團

　內上京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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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廣安團

　內白土中團

　　跋

天下不患無好事而患無好人不患無一世再世之好事而患無一世再世之好人此古人所謂得人難也我

白土上團自前輩諸君子創立啚議請印啚約用埀久違其難其慎盡善盡美可謂一時之盛舉矣至辛亥建

國以來啚會敗圖議亦因而亡圖議亡斯粮戶受累者多舉一團之父老子弟傷前賢之不再冀後俊之復興

殆有年矣今歲團內有作儒與希禹諸君磋商同志出挽其任瀾復興善舉公議啚約條規禀請縣主　吳知

事先生核正荷蒙批准在案因將啚約條規及緊要文誥彙□成牒以為世守弗墜計斯舉也誠善述前人之

事善繼好人之志者也時董其事者有吳雙球晚知宗興位南林玉森若而人余亦濫厠其列樂觀其成不禁

躍然喜睪然望而竊竊然幸我團後先暉映歷世維持之頼有人在也

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孟冬　月　日

　　　　　　　　　　　　　　　　　　　　　　　　　　　　猷遠吳謨烈謹跋

活動消息

「節日、民間宗教與華南地域社會」講座系列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人文學部贊助

第一講　　宗教儀式、文化認同、商業網絡：

　　　　　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與社群的多層面互動

主講：李志賢教授 (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
日期：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五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二講　　福建莆田的節日與民間宗教

主講：鄭振滿教授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歷史系)
日期：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五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三講　　潮汕地區的節日與民間宗教

主講：黃挺教授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日期：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九日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五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23587778　　傳真：23587774




